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85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24日以送达、 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

事，本次会议于 2019年9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5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组建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的议案：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组建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的公告》具体内

容刊载于2019年9月28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刊

载于2019年9月28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

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600万元、7,6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

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86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组建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

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占吉林省

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50%；吉林省吉龙实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4,000万元，占吉林

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20%； 长春精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

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10%； 国科离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

元，占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10%；长春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占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10%。

一、 投资概述

根据2019年9月1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 《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肿

瘤医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公告详见2019年9月13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现同意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

民币10,000万元组建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 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主要经营

检验、影像、肿瘤诊疗与护理、重离子治疗、医学教学与医学研究等业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

其中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0%；吉林省吉龙实业有限公司出

资人民币4,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20%；长春精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10%；国科离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长春高新创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上述事宜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此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投资金额未超出《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

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检验、影像、肿瘤诊疗与护理、重离子治疗、医学教学与医学研究等

（上述事宜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三、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1、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注册资本：793,293,000元

经营范围：销售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等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吉林省吉龙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希斌

注册资本：100,000,000元

经营范围：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新能源技术开发等

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3、长春精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辕

注册资本：3,000,000元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技术研发、咨询、服务及推广等

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4、国科离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晓红

注册资本：500,000,000元

经营范围：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等

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5、长春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军辉

注册资本：736,433,026元

经营范围：科技产业投资、企业策划、项目论证、科技项目招投标等

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组建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符合公司医药产业未来发展的需要，构建医药产业大

健康产业链，实现公司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的战略布局。

五、风险提示

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成立后，因受到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研发能力、经营管理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其经营结果及经营风险存在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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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和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占

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100%。

一、 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地产产业发展需要， 现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

民币6,000万元设立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

经营、房屋租赁等业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南京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上述事宜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此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投资金额未超出《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

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上述事宜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三、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南京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雪山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风险提示

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受到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其经

营结果及经营风险存在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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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6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6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李斌

经营范围：铁矿石、石膏、助磨剂、缓凝剂、粉煤灰等经销、煤炭批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520,510,003.98�元，总负债为

4,032,097,149.87�元，净资产为-511,587,145.89�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44,993,767.74�元，净利

润-83,546,458.4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6月30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4,478,215,369.87�元，总负债为5,078,529,937.21�元，净资产为-600,314,567.34�元，2019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344,608,786.65�元，净利润-88,727,421.4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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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6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6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间接持有其26.19%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06,142,908.73�元，总负债为731,

592,488.78�元， 净资产为474,550,419.95�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26,570,069.23�元， 净利润-3,

244,959.7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6月30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08,

265,686.95�元，总负债为432,757,076.94�元，净资产为475,508,610.01�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

入121,419,539.51�元，净利润958,190.0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0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青年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91.44%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73,095,768.12�元，总负债为373,

085,544.55�元， 净资产为400,010,223.57�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5,862,906.73�元， 净利润-27,

782,185.4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6月30日，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23,741,827.08�元，总负债为332,373,084.99�元，净资产为391,368,742.09�元，2019年1-6月实现营

业收入14,780,283.74�元，净利润-8,641,481.4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1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小容量注射剂、疫苗生产及技术咨询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78,417,170.08�元， 总负债为

395,246,976.22� 元， 净资产为183,170,193.86�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8,766,521.79� 元， 净利润

-28,841,930.8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6月30日，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582,750,933.22�元，总负债为413,433,502.79�元，净资产为169,317,430.43�元，2019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5,190,839.95�元，净利润-13,852,763.4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2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和龙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制造批发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保健食品、药材原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4,395,436.54�元， 总负债为165,355,

983.22� 元， 净资产为99,039,453.32�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17,576,654.71� 元， 净利润5,435,

682.16�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6月30日，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7,684,

894.25�元，总负债为158,741,486.35�元，净资产为98,943,407.90�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62,

738,859.44�元，净利润-96,045.4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3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敦化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溶液剂、丸剂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18,536,242.50�元， 总负债为

91,636,480.95�元，净资产为126,899,761.55�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80,084,174.98�元，净利润3,

697,130.9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6月30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26,565,268.16�元，总负债为96,970,358.84�元，净资产为129,594,909.32� 元，2019年1-6月实现营

业收入102,001,766.61�元，净利润2,695,147.7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4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卷烟、雪茄烟、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 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吉 林 亚 泰 超 市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605,665,268.83� 元，总负债为427,471,486.80� 元，净资产为178,193,782.03�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

入324,105,302.30�元，净利润-8,202,836.6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6月30日，吉林亚

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72,901,872.12�元，总负债为712,803,632.90�元，净资产为160,098,239.22�

元，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59,154,014.19�元，净利润-18,095,542.8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5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69,335,458.21�元，总负债为

1,118,963,139.30� 元，净资产为150,372,318.91�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12,727,405.82� 元，净利

润13,976,658.7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9年6月30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1,110,100,257.38�元，总负债958,680,669.06�元，净资产为151,419,588.32�元，2019年1-6月实

现营业收入250,862,904.80�元，净利润1,047,269.4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2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19-037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9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9月20日以本公司OA系统、打印稿、电子邮件、微信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表决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8月28日完成换届。 经王金星董事长提议， 同意续聘何友栋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续聘蔡宣能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表决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及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经何友栋总经理提议，同意续聘李小明、郑志强、乐丁畈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新聘鄂宗美先生（简

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续聘陈兆斌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续聘林金水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李华强先生不再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对李华强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表决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林国金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鄂宗美个人简历

鄂宗美先生，壮族，1965年4月出生，广西崇左人，本科学历。 历任广西崇左水泥厂车间主任，东莞

华润水泥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销售区域经理，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广东大区市

场部副总监、物流部副总监、市场部副总监、市场部副总兼广州市越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66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雪琴女士的通

知，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票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为公司控股

股东双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鸽集团” ）作质押担保，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票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质押股数

（股）

质押期限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比例

质押类型

张雪琴

12，000,

000

2019.09.27-

2025.09.17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

30.71%

为双鸽集团质

押作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份比

例(%)

累计质押股数

（股）

累计质押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比例(%)

累计质押占公司总

股份比例(%)

双鸽

集团

115,830,800 36.20 80,000,000 69.07 25.01

梓铭贸易 22,000,000 6.88 21,000,000 95.45 6.56

张雪琴 39,069,200 12.21 12,000,000 30.71 3.75

总计 176,900,000 55.28 113,000,000 - 35.33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总持股数为20,420万股，累计质押11,300万股，累计质押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55.34%。

二、股票质押的其他情况

张雪琴女士本次股票质押交易是对上述控股股东的股票质押交易的质押担保，不涉及新增融资安

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的实质性因素。 若公司股价受二级市场不稳定因素影响进一步下跌并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购回等方式应对上述风险。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

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27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股东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健康” ）通知，获悉华邦健康所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发生变动，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变动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2019年6月4日， 华邦健康将其所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7,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91%）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用于贷款。 2019年9月26日，华邦健康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解除手续，将质押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的2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91%）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二）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2019年9月26日， 华邦健康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手续，

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7,475,5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00%）质押给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两江分行，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

股东及一 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起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比例

用途

华邦健

康

是 27,475,500 2019年9月26日 2022年9月24日

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两江

分行

35.06%

长期贷

款

合计 27,475,500 35.06%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549,490,711股，华邦健康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164,808,

8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 其中，华邦健康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8,370,5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4.26%；华邦健康所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累计被质押78,370,50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100%，占其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总数的47.55%，占公司总股本的14.26%。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2019-088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乌鲁木齐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特能源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乌鲁木齐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特能源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战新基金或

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3亿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了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公司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公司新能源产业综合竞争力，公司控股子

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能源）出资3亿元与乌鲁木齐市产业引导私募基金（以下简

称产业引导基金）及新疆红山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山基金）合作，投资设立乌鲁木齐战

略性新兴产业新特能源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该基金设立后将投资于乌鲁木齐市战略新兴产业的优势

企业和项目，包括新特能源多晶硅产品质量提升及硅基、锆基产业链延伸等重点项目。

2、审批情况

2019年9月27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19年第十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控

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乌鲁木齐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特能源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的

议案》，该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不需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决策程序。 战新基金尚需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该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战新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乌鲁木齐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特能源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2、住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瀚海东街2345号管委会办公楼2-25

号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以最后的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5、基金存续期限：基金起始日起的60个月。 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可延长基金的存续期限。

6、出资人（合伙人）构成：

（1）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新疆红山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有限合伙人：

1）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乌鲁木齐市产业引导私募基金

2）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基金规模：人民币603,000,000元，其中有限合伙人新特能源及产业引导基金各认缴3亿元，普通

合伙人红山基金认缴3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方式。

三、合作方基本情况

1、红山基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红山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绿谷喀纳斯湖路455号新疆软件园创智大厦B座6楼

法定代表人：贾文豪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7月16日

经营范围：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红山基金同时为战新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红山基金于2015年8月13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审核，具备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登记编

号为P1020641。 红山基金主要致力于为区域政府和新经济企业提供个性化、全方位资本服务，核心业务

包括股权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FOF）、产业并购基金、地方发展专项基金以及投资顾问服务等。 截

至2018年12月31日，红山基金总资产6,697.47万元，净资产5,453.6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

至2019年6月30日，红山基金总资产6,346.56万元，净资产5,393.71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产业引导基金基本情况

名称：乌鲁木齐市产业引导私募基金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4日

基金类型：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乌鲁木齐市重点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产业引导基金于2018年1月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 基金编号为

SY8670。 产业引导基金是由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发起设立并按市场化母基金方式运作的政府出资产业

投资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为政府财政资金及国有企业资金等，主要通过与基金管理人及其他社会资本合

作设立专项子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资金主要投向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终端、

智慧安防等重点产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产业引导基金总资产11,909.73万元，净资产11,909.40万

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19年6月30日，产业引导基金总资产21,913.11万元，净资产21,

823.2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9月27日，新特能源与产业引导基金及红山基金签署了《乌鲁木齐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特能源

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伙人出资情况及认缴出资额的缴付

战新基金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

式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元）

占战新基金股

权比例

1 红山基金 货币 普通合伙人 3,000,000 0.50%

2 产业引导基金 货币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300,000,000 49.75%

3 新特能源 货币 劣后级有限合伙人 300,000,000 49.75%

合计 603,000,000 100.00%

普通合伙人向各有限合伙人发出载明应缴付款项金额、用途和缴款最后日期的出资缴付通知，每一

合伙人应按照出资缴付通知缴付实缴资本，但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 普通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由普通合

伙人根据投资项目的具体投资进度自行决定缴付时间。

战新基金选用资金托管的方式，托管方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

有限合伙人可以向战新基金其他有限合伙人转让在战新基金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 应提前

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战新基金中的财产份额的， 应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并

征得红山基金的书面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有限合伙人征得红山基金书面同

意，向其关联方转让其在战新基金的财产份额，其他有限合伙人不再享有优先购买权。 红山基金负责对

受让方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并向受让方揭示基金投资风险。 若经审查受让方不符

合合格投资者条件，或由于本次转让可能导致基金投资者人数超过50人的，或可能对本基金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的，红山基金有权拒绝本次转让。

普通合伙人不得转让在战新基金中的出资或财产份额，且不得主动要求退伙。

（三）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权利与义务

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负责战新基金日常运营，对外代表

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对战新基金的债务负有无限连带责任，除合伙协议明确规定属于合伙人会议决策

的事项外，普通合伙人有权单方决定合伙企业的事项。

有限合伙人仅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有限合伙

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四）合伙人会议

战新基金设合伙人会议，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 合伙人会议审议事项须取得全体合伙人一

致同意。

（五）战新基金的投资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战新基金最高投资决策机构，由5名委员组成，其中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指派1人、

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指派1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指派3人。 投资决策委员会表决时，由全体出席委员一致同

意方可通过，但决定所投项目的投资权益变现原则及退出方式的方案时应由全体出席委员的4/5及以上

同意即可通过。

（六）基金管理费

在战新基金存续期（含基金展期）内，战略基金每年向普通合伙人支付管理费，管理费应按照全体

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即6亿元）的0.5%/年计提。 普通合伙人无需支付管理费。

（七）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

战新基金的可分配收入按照如下顺序和比例分配：

1、战新基金任何投资项目实现退出，收到并确定可分配收入后，首先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进行分

配，直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收回全部实缴出资，且优先级合伙人分配日的每一笔实缴出资额的年化收益

达到单利5%/年 ；

2、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收回全部实缴出资；

3、向劣后级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收回全部实缴出资；

4、向普通合伙人和劣后级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等比例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及劣后级合伙人

分配日的每一笔实缴出资额的年化收益达到单利5%/年；

5、在按照前述四项的约定进行分配之后，仍有剩余可分配收入的为投资的超额收益，普通合伙人将

提取超额收益的20%作为管理报酬，剩余超额收益向所有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在战新基金清算结束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合理努力将战新基金的投资以现金方式变现。 普通合伙人

向合伙人进行非现金资产分配时，视同对投资项目已经进行处置，如战新基金对合伙人进行非现金资产

分配，则视为该部分投资成本所占的实缴出资已向合伙人分配完毕，不再单独计算年化收益。

战新基金的亏损，由全体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承担。 战新基金经营期限内产生的债务，以战新基金

财产为限承担债务，战新基金财产不足以承担到期债务的，剩余部分由普通合伙人以其自身资产对战新

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八）争议解决

因合伙协议引起的及与合伙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

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不愿或者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乌鲁木齐仲裁委员

会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九）违约责任

1、如任何合伙人没有按照合伙协议的规定足额缴付通知中所列明的应付实缴出资的，则该合伙人

被认定为“违约合伙人” 。 在此种情况下，普通合伙人有权基于有利于合伙企业的原则，采取要求违约合

伙人支付违约金、就其违约行为给合伙企业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限制违约合伙人出资或将其

除名等措施。

2、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执行事务导致违约发生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应对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3、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或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违约，

造成合伙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各

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引导基金是由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发起设立并按市场化母基金方式运作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

基金，主要用于支持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终端、智慧安防等重点产业的发展。

本次新特能源与产业引导基金共同投资设立战新基金后， 该基金将投资于乌鲁木齐市战略新兴产

业的优势企业和项目，包括新特能源多晶硅产品质量提升及硅基、锆基产业链延伸等重点项目，体现了

政府对行业龙头企业发展、创新的大力支持。 战新基金成立后对新特能源相关项目的投资，将有利于充

实项目建设资本金，有利于优化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六、备查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十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乌鲁木齐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特能源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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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副总经理沈华女士

持有公司股份8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395%；公司副总经理陈建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2700%。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减持计划期间内沈华女士、陈建平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已结束。 沈华女士仍持有公司股

份880万股，陈建平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40万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沈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8,800,000 5.9395%

IPO前取得：8,800,000

股

陈建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400,000 0.2700% IPO前取得：4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沈华 0 0%

2019/3/28～

2019/9/27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2,200,

000股

8,800,

000

5.9395%

陈建平 0 0%

2019/3/28～

2019/9/27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100,000

股

400,000 0.270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自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开始日至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日，沈华女士、陈建平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实

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自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开始日至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日，沈华女士、陈建平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实

施减持。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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